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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 词 解 释

【地方政府债务】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。

【新增政府债券】按照《预算法》,经国务院批准的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,可以在

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,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

式筹措。债券主要用于政府公益性资本性支出,不得用于经

常性支出,不得安排偿还存量政府债务本金及利息。

【一般政府债券】指地方政府针对没有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

展举债发行的债券,筹集资金安排的支出纳入一般公共预算

管理,本金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。

【专项政府债券】地方政府针对土地储备、收费公路等有一

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举债发行的债券,债券的发行要对

应相应的政府性基金项目,筹集资金安排的支出纳入政府性

基金预算管理,本金通过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

还。

【保“三保”】保障基本民生政策有效落实、人员工资正常

发放、机构正常有序运转。

【财政存量资金】是指收入已经发生、尚未安排预算，或者

预算已经安排、尚未形成实际支出的财政资金。具体包括：

一是收入已经发生、尚未安排预算的资金，如每年的一般公

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超收收入，年终调整列入预算

稳定调节基金或预算周转金。二是预算已经安排、尚未形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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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支出且尚未列支的资金。三是预算已经安排、尚未形成

实际支出且已经列支的资金。不包括当年季节性收支差额形

成的资金。

【“三公”经费】是指政府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

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。其中，因

公出国（境）费，反映单位公务出国（境）的国际旅费、国

外城市间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、培训费、公杂费等支出。

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，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按规定

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、安

全奖励费用等支出，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，

包括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。公务接待费，反映单位

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含外宾接待）支出。

【预备费】《预算法》第四十条规定：“各级一般公共预算应

当按照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额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设

置预备费，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

增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。”

【转移支付】是指货币资金、商品、服务或金融资产的所有

权由一方向另一方的无偿转移。转移的对象可以是现金，也

可以是实物。财政转移支付主要是指财政资源（资金）在各

级政府间的无偿转移，包括横向转移和纵向转移。现行政策

将转移支付分为无条件的财政转移支付（即一般性转移支

付）和有条件的财政转移支付（即专项转移支付）两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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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一般性转移支付】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按照规范的办法

给予不规定具体用途的补助。包括均衡性转移支付、民族地

区转移支付、县级基本财力保障、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、边

境地区转移支付、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、农村税费改革转

移支付、调整工资转移支付以及义务教育转移支付等，地方

政府可以按照相关规定统筹安排和使用。

【专项转移支付】是指上级政府对承担委托事务，共同事务

的下级政府，给予的具有制定用途的补助，以及对应由下级

政府承担的事务，给予的具有制定用途的奖励或补助。主要

用于教育、社会保障、农业等方面。

【预算稳定调节基金】是落实《预算法》的客观要求，建立

跨年度财政预算平衡机制的重要手段，也是推进中期财政规

划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。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建立可以实现

不同年度间预算平衡的“以丰补欠”，为改进预算管理和控

制方式打下坚实基础。根据《预算法》和《云南省预算稳定

调节基金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须将年度净结余全部用于补充

预算稳定调节基金。

【政府购买服务】指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，把政府直接提

供的一部分公共服务事项以及政府履职所需服务事项，按一

定的方式和程序，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和事业单位承

担，并由政府根据合同约定向其支付费用。

【置换债券】经国务院批准，从 2015 年开始，发行一定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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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的地方政府债券置换清理甄别后应纳入预算管理的地方

政府存量债务，这部分地方政府债券称为置换债券。置换债

券是国务院为降低地方政府债务成本、防控债务风险、腾挪

财政收支的重要举措，也是规范地方政府债务预算管理的重

要举措。

【再融资债券】用于偿还部分到期地方政府债券本金的地方

政府债券。

【六稳】 稳就业、稳金融、稳外贸、稳外资、稳投资、稳

预期。

【六保】保居民就业、保基本民生、保市场主体、保粮食能

源安全、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、保基层运转。

【留抵退税】即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优惠，就是对现在还不

能抵扣、留着将来才能抵扣的“进项”增值税，予以提前全

额退还。


